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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关于做好 2018 年“元旦”期间广播电视 
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重要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淄博市广播电视台，山东广播电视台、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元旦”

期间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重要保障工作的通知》（新广

电办发〔2017〕82 号）的精神，现将 2018 年“元旦”重要保障

期间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重要保障期的时间安排。2018 年“元旦”重要保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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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 12 月 30 日 0 时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24 时。 

二、高度重视，全面落实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责任制。各级

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元旦”重要保障期安全

播出和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全面落实责任制。重要保障期期

间，各级安全播出责任单位要加强关键部门、关键岗位、重要节

目和重点时段的值班值守，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要

突出做好重要节目和重点时段的直播、转播和重播工作，严防发

生不完整转播和错播、漏播等事故。 

三、深入开展安全播出自查和监督检查工作，切实提高卫星、

有线、无线、新媒体的安全播出保障能力。各级安全播出责任单

位要严格对照《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总局令第 62 号）

及各专业实施细则，在重要保障期前全面开展技术和安全防范系

统的检查及功能测试，切实提高各项安全播出保障能力。重要保

障期内各级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取消例行停机检修和影响安全的

施工作业，严防各类危害人身安全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并妥善

应对自然灾害事件。各级安全播出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安全播出责

任单位在重要保障期内的监督管理，确保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实

到位。 

四、严格管理，全力保障无线电用频安全。各级广电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的管理，严格执行无线电管

理各项规定。严明纪律，提高遵纪守法意识，坚决清理违规违法

设台用频问题，并组织开展发射设备检测和维护，确保发射设备



 

—3— 

正常工作，自觉维护无线电波传播秩序，确保无线电用频安全。 

五、密切协调，切实加强安全保卫和安全防范。各级新闻出

版广电行政部门要加强与 610 办、公安、电力、无线电管理等相

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应急机制；要做好防范非法攻击、破坏、

插播以及打击“黑广播”等各项工作，严防热线插播事件；要结

合实际，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预案演练，切实提高

安全防范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元旦”期间安全防范工作顺利开

展。 

六、强化安全防护，加大网络安全监控和防范力度。各单位

要进一步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开展网络安全检测和风险评估，

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强化网络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

完善制度预案，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加强预

警监测，严防网络信息系统发生被攻击、篡改等恶意事件，确保

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置网络安全事件。 

七、认真履职尽责，全面加强安全播出指挥调度和监测监管

工作。各级广播电视安全指挥部、监测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

做好指挥调度、监测监管、预警发布等工作，快速有效处置各类

应急突发事件；同时要加强值班值守，及时接收和发布各类安全

播出重要信息。2017 年 12 月 29 日 11 时前，各级安全播出管理

部门要向省局报送“元旦”期间安全播出指挥部领导带班表，电

子邮箱:guangwei84@163.com。 

八、严明纪律要求，认真执行重大事件事故上报制度。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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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责任单位要严格执行总局《安全播出事件事故

管理实施细则》和网络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遇有重大事件或事

故，要在第一时间电话报告省局监测中心，值班电话： 

0531-85036271。 

在 2017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期间，每日新闻联

播结束后，将本辖区内安全播出情况逐级汇总报省局监测中心，

并于“元旦”重要保障期结束次日 10 时前将重要保障期期间简

要播出情况报告传真至省局监测中心，传真号码：

0531-82958772。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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